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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学学生生暑暑期期打打工工致致手手指指部部分分截截肢肢
法院：双方属劳务关系，雇主担责八成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许秀杰

聊城高唐正在上技校的小张，利用暑假期间打工补贴家用，没想到在工作时造成并行右拇指、食指、中指、
环指部分截肢。日前，高唐县人民法院赵寨子法庭审理此案，判决雇主担责80%，小张担责20%。

暑假成为学生接触社会、
提高自己不容错过的时机，在
学以致用的同时还能赚一份生
活费。但是，学生暑期打工存在
很多隐患，由于学生自我保护
意识差、用人单位安全防护措
施不到位、不签订用工协议等
原因，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或
者自身其他权益受到伤害。

劳动部于1995年颁布的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部发 [1995]309号)第12条规
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
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

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可以看出，法律并没有把在暑
期打工的学生列入《劳动法》保
护对象，因此，学生打工并不受
现行劳动法律、法规、规章的保
护。2007年，在教育部、财政部
联合制定的《高等学校学生勤
工助学管理办法》中规定，学生
在校外开展勤工助学活动中，
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服务组织必
须经学校授权，代表学校与用
人单位和学生三方签订具有法
律效力的协议书。但是《管理办
法》明确指出，学生私自在校外
打工的行为，不在本办法规定

之列。另外，本案中的小张是中
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所以小张
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这样看来，学生暑假打工
既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也不
适用于教育部颁布的相关条
例，关于学生暑假短期打工的
法律规定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劳动保障
监察部门也只能进行协调。学
生暑假打工不属于劳动关系，
只是一般的雇佣劳务关系，应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根据民法“谁伤害谁赔偿”

的原则，由雇用方承担过错责
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
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
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
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
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高文山再次提醒和告诫学
生，在寻找暑期工作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一是要认真审核用工单位
是否为合法的用工主体，最好
选择那些正规的、信誉好、具备

安全条件的企业；二是应尽量
要求和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协
议，双方应约定工作时间和期
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及其支
付方式、伤害赔偿、劳动条件
等。如没有用工合同，要注意留
存能证明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务
关系的的证据，如工资条、工作
牌等，以便维护自身权益；三是
最好通过中介找工作，同时与
中介机构签订一个书面协议，
明确双方的责任，如果出现用
人单位拖欠工资或者受到伤害
的情况，中介机构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

本案承办法官高唐县人民法院赵寨子法庭高文山：

学学生生暑暑假假打打工工不不属属于于劳劳动动关关系系

小张是高唐县某技校的学
生，出生农民之家的她，从小就
懂事，并想着打工挣钱减轻家中
负担。在前年暑假期间，小张在
高唐县找了一家食品加工厂打
工。

小张打工的地方是个个体

工商户，加工一种馅饼。在打工
处加上小张一共就三个工人，其
中有一人负责往食品包装机上
放馅饼，一人负责接馅饼，而小
张则负责称重工作。

找到工作后，小张没有和雇
主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者其他

手续，只是口头达成协议。小张
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就直接
上班了。刚开始上班时一切正
常，小张只是感觉累，但小张一
想到自己可以挣钱了，嘴角就会
微微上扬。

一切都看似按部就班的进

行着，但是在那年8月8日约16
时，小张在工作时，馅饼被卡
住，工友叫她过去帮忙时，被食
品加工机烫压伤，致右手热压
伤。伤后在高唐县人民医院简
单处理后，送往山东省立医院
治疗。

帮工友从机器上

取产品右手被伤

受伤后，小张在省立医院住
院104天。因为其伤势比较严重，
造成其并行右拇指、食指、中指、
环指部分截肢。在省立医院结束
治疗后，小张至今在家中继续治
疗。

在小张住院治疗期间，小张
父母多次找小张工作的作坊，作

坊主给了39000元的住院费用。
但是这点费用对于小张来说是
杯水车薪。

据悉，小张两次住院花费医
疗费129588 . 48元，另外后续治
疗费用仍是巨额费用，不可计
算。

小张认为，她利用暑假勤工

俭学，受雇于作坊主从事食品加
工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人身
损害，应当让雇主的承担责任。
而雇主却在给了小张39000元费
用后再也不给了。小张父母和小
张多次找雇主讨说法，但是对方
始终认为，小张受伤属于自己串
岗，并给他们造成损失，他们不

应当承担责任；且认为自己只是
个 体 工 商 户 ，在 已 经 支 付 了
39000元的医疗费后，已尽到责
任。

小张及其父母在多次找雇
主讨要说法无果后，无奈只能诉
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雇主承担
相应的责任，给予自己赔偿。

雇主称员工串岗

致残拒不担责

高唐县人民法院赵寨子法
庭庭审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
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原告小张
作为在校学生利用暑假期间打
工是雇佣意义上的劳动者，不是
受劳动法的调整与保护，而受一
般觅食法律关系的调整，原告小
张与被告雇主之间系雇员与雇
主的关系，双方在个人之间形成

了劳务关系，即小张系提供劳务
一方，被告雇主系接受劳务一
方，雇主在接受小张的劳务后，
既未对小张进行安全生产方面
的培训，又未提供安全生产方面
的保护设施，也未在工作现场配
备必要的维修管理人员，故雇主
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
任，其应担责80%，原告小张作

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
知其不具备维修热压力机的相
关知识和技能的情况下，擅自进
行维修处理，故应认定原告对损
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可减轻
被告的赔偿责任，由原告担责
20%。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被告
李光军赔偿原告张利露人民币

141198 . 58元，扣除已垫付的
39000元，余款102198 . 58元，

判决生效后，雇主拒不履
行。小张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但在执行期间发现，雇主患有癌
症。随后，又在双方请求下，法院
主持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雇
主当庭将所应赔偿费用过付给
小张。

法院判决

雇主担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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